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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 议 议 程 

 

会议召开时间：2020年10月30日（周五）9:30 

会议召开地点：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

大厦804会议室 

召   集   人：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会  议 日 程： 

一、 宣布会议开始 

二、 统计出席会议股东的人数、代表股份数 

三、 董事会秘书宣示会议须知 

四、 推选计票人、监票人 

五、 审议议案、填写表决表 

六、 休会（统计表决结果） 

七、 宣布表决结果 

八、 宣布会议决议 

九、 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

十、 宣布会议结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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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：关于申请持续关联交易上限的议案 

各位股东：  

为保障本行关联交易合规开展，根据监管规定并结

合实际，本行每三年需向交易所申请一次关联交易上限。

鉴于 2018-2020 年关联交易上限将于 2020 年底到期，本

行拟申请 2021-2023 年关联交易上限。现提请股东大会

审议。本次申请与下列关联方 2021-2023 年关联交易上

限事项情况如下（具体方案内容采取分项表决）：  

 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之间关联交易上限  

一、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之间 2021-2023 年资产

转让业务上限  

二、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之间 2021-2023 年理财

与投资服务上限  

三、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之间 2021-2023 年资金

交易上限  

四、与中信集团及其相关方之间 2021-2023 年授信

业务上限  

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及其他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下

属公司将对以上四项表决事项回避表决。  

 与 关 联 自 然 人 投 资 / 任 职 类 关 联 方 企 业 之 间

2021-2023 年授信类关联交易上限  

五、与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间

2021-2023 年授信类关联交易上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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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之间 2021-2023

年授信类关联交易上限  

七 、 与 中 国 人 寿 养 老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间

2021-2023 年授信类关联交易上限  

八、与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间 2021-2023 年授

信类关联交易上限  

九、与中国平安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之间

2021-2023 年授信类关联交易上限  

独立董事何操先生、陈丽华女士、钱军先生、殷立

基先生签署了独立意见函，并发表了同意该议案的独立

意见。  

上述关联交易具体内容及独立董事意见函详见本行

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和本行网站（www.citicbank.com）

的《持续关联交易公告》及相关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。  

以上议案所涉事项已经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

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 

以上，请审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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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二：关于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议案 

各位股东：  

按照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创新型资本补充工具政策

要求，结合本行发展规划资本需求，为进一步充实本行

其他一级资本，优化资本结构，满足本行未来业务可持

续发展需要，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本行拟发行不超过 400 亿元人民币（含 400 亿元）无固

定期限资本债券，补充本行其他一级资本。发行方案如

下： 

（一）债券类型：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，符

合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，可用于

补充商业银行资本；  

（二）发行规模：不超过人民币 400 亿元（含 400

亿元）；  

（三）发行市场：境内外市场；  

（四）债券期限：债券存续期与本行持续经营存续

期一致；  

（五）损失吸收方式：当发行文件约定的触发事件

发生时，采用减记方式吸收损失；  

（六）债券利率：参照市场利率，结合发行方式确

定； 

（七）赎回选择权：自发行之日起 5 年后，本行在

获得监管机构批准的前提下，可全部或部分赎回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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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募集资金用途：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

补充本行其他一级资本；  

（九）决议有效期限：自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无固定

期限资本债券发行之日起 36 个月。  

具体发行方案、条款将根据监管机构要求予以优化

调整。  

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，并由董事会授权本行高

级管理人员，根据相关监管机构颁布的规定、审批要求

以及上述条款和条件，共同或单独全权决定本次无固定

期限资本债券发行的具体条款及办理所有相关事宜，该

等授权有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36 个月。同

时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，并由董事会授权高级管

理人员，共同或单独在本次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存续期

内，按照相关监管机构颁布的规定和审批要求，办理兑

付、赎回、减记等与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相关的全部事

宜。本议案须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。  

以上，请审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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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三：关于选举王彦康先生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

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

各位股东：  

根据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中国烟草总公司作为持有本行

有表决权股份 3％以上的股东，提名王彦康先生为本行

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，任期自中国银行保险

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计算，至本行第

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，在满足法律法规和本行公

司章程规定的情况下，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。在王彦康

先生正式就任之前，万里明先生将作为本行非执行董事

继续履职。  

王彦康先生已就接受中国烟草总公司提名发表了董

事候选人书面声明。本行独立董事何操先生、陈丽华女

士、钱军先生、殷立基先生已签署独立意见函，同意王

彦康先生作为本行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。  

中国烟草总公司的提名人声明、王彦康先生的董事

候选人声明和简历，以及本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

函，详见 2020 年 9 月 27 日本行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和本行网站（www.citicbank.com）

的董事会决议公告。  

王彦康先生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期间，将按照本行

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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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，不从本行领取任何董事津贴。  

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，王彦康先生将在
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担任本行董事的任

职资格后就任。  

以上，请审议。  


